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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开展好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，根据《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预算项目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单位领导班子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组织财务人员，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小组，对我单位2020年度预算项目进行了自评，自评结果遵循客观公正，操作简便高效，尊重客观实际，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我局收到中央财政资金63万元，全年支出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2%。收到地方资金23万元，全年支出11.8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51.4%。完成全年总体目标。
三．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在县委、县政府和县政法委的正确领导下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市司法局部署要求，认真履行职能，把防控风险、服务发展和补齐短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切实提高司法行政工作能力和水平，忠诚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，为全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。完成总体绩效目标。
我局完成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165件。推选1个新的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。完成人民调解案件总数493件。当年购置业务设备合格率，安置帮教对象帮教率，公共法律服务实施标准覆盖率，会议系统等设备保障率，司法鉴定机构抽检率均为100%。我局按照司法部确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考试工作，业务维修、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用房和司法所维修成本控制在招标确定的成本内。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应试人员投诉率均为0。法律人才持续输出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根据实际进展情况，我单位较好的完成了绩效目标。将进一步认真履行职能，完成下一年绩效目标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阳县司法局
2021年11月15日
1

